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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受虐妇女综合征”的迷思
——家暴受虐者反杀的处理方案

　　摘　要　受虐妇女综合征是英美法系国家处理家暴受虐者反杀案件的常用证据，往往嵌套

在正当防卫等制度中，且美国各州对非对抗性的案件处理存在明显差异。受虐妇女综合征如今

广泛受到关于其科学性、制度合理性和歧视女性的质疑，引发的负面后果已经超过理论设立的

善意动机，我国不应该盲目引入该理论。在对抗性案件中，需确保审判摒弃偏见，依法适用正

当防卫制度 ；在非对抗性案件中，不宜在违法层面为行为人出罪，应根据期待可能性原理从责

任层面上为其减免罪责。

　　关键词　家庭暴力  受虐妇女综合征  正当防卫  期待可能性

近年来，理论界对家暴受虐者反杀案件

的讨论愈演愈烈。长期经受殴打等家暴的受

虐者反杀施虐者是否构成犯罪？如何找寻

为这类“受害者”出罪或减轻罪责的合理事

由？当前，不乏学者提倡引入英美法系国家

的处理方案，即通过说明这类妇女存在受虐

妇女综合征（“Battered Women Syndrome”，

以下简称“BWS”）为其出罪或减轻罪责，

其余学者则坚决反对，认为这项任务应当由

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或期待可能性理论完

成。其实，上述争议可能来源于当前国内对

这一理论的片面认识或误解。本文将首先介

绍受虐妇女综合征的运行机制，说明其与美

国等地的正当防卫制度和证据制度具有高

度耦合性；随后，指出该理论存在的问题和

其遭受的主要批判，阐明我国没有必要也不

应该引入这一理论 ；最后，论证将该类案

件一概通过正当防卫等阻却违法的方案存

在弊端，应该具体区分受虐者经受的家暴类

型，根据情况在不同阶层作出处理，以发挥

我国现有正当化事由的本来效果。

一、受虐妇女综合征的内涵

（一）理论的机制与误解

受虐妇女综合征最早由沃克教授

杨  崴

作者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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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ore E. A. Walker）在 1977 年提出，是

指女性在亲密关系中遭受身体、性或心理虐

待后出现的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反应。根据沃

克教授的描述，BWS 的判断要素大体上与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诊断标准一致，

但部分表现能够反映家庭暴力受害者在亲

密关系中的独特经历，因此属于 PTSD 的亚

类。[1] 根据这一理论，受虐妇女会长期在施

暴者“轻微暴力—严重暴力—爱意悔过”的

暴力循环周期中陷入“习得性无助”，坚信

自己无力应对虐待。由此，行为人往往不会

主动逃离受虐处境，并将自己主观置于或忍

受或防卫的两难境地中。[2]

在美国，BWS 早于 20 年前就已被作为

一种专家证词广泛适用，不乏许多州通过立

法明确允许将其适用于刑事审判。1996 年，

90% 的州接受在涉及传统自卫（如在冲突

中或面对明显威胁时）的案件中使用该证

据，但是被用于非传统自卫情况（如在施虐

者睡觉时或雇佣第三方实施攻击）以及胁迫

辩护（如声称在施虐者的威胁下犯罪）的案

件比例则显著降低。[3] 这种差异与美国各州

有关制度高度相关。尽管美国全境对传统意

义上具有高度对抗性的防卫规定近似，但非

传统自卫的立法则存在较明显差异，因此存

在不同处理结论。囿于笔力和篇幅，下文仅

介绍部分州的规定。

（二）在具体案件中的应用

美国的正当防卫大体可分为两类，典型

的正当防卫案件与我国规定相对近似。例

如，新泽西州规定 BWS 可被用于确定是否

存在自卫辩护所需的合理危险恐惧。州诉凯

利案中，被告人常年遭受家暴，案发当日，

她被醉酒的丈夫当街殴打并与女儿走散。待

丈夫被民众制止后，她找到了女儿，却突然

发现受害人举着双手飞快地向她跑来。由

于被告人不确定在自己找女儿的这段时间

里受害人是否持枪，以为对方要返回杀害自

己，于是从钱包中拿出剪刀刺伤了受害人。

根据该州立法，成立正当防卫要求行为人有

“合理理由”相信使用致命武力对于保护自

己免受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是必要的，即

便事后证明该信念有误，故该案行为人构成

正当防卫。[4] 不难看出，该案属于在传统型

正当防卫中采用 BWS 证据证明行为人合理

信赖的情况。尽管被告人刺死受害人并未发

生在物理意义上的暴力持续过程中，但仍

有较强的当时性和对抗性，防卫条件并未被

放宽。

比较特殊的是非传统型正当防卫。在马

里兰州，自卫则明确分为完美（perfect）自

卫与不完美（imperfect）自卫。前者的要求

与新泽西州基本一致，后者则无需行为人客

观合理地相信自己面临死亡或严重身体伤

害、迫在眉睫的危险，只需主观上真诚地相

信自己面对死亡威胁即可。成功辩护不完全

防卫并不免罪，但会否定谋杀罪中的恶意因

素，从而将罪行降为过失杀人罪。在州诉彼

得森案中，被告人被长期家暴并受到受害人

的生命威胁，认为自己应该随时持枪以自

卫。某天下午，（当天没有任何暴力和言语

威胁事件）受害人正在沙发上看电视，被

告人持枪将其杀害。上诉法院援引了《马里

兰州法院和司法程序法典附录（Md. Code 

Ann., Cts. & Jud. Proc）》第 10—916 条，认

定可以通过 BWS 证词来说明被告人的心理

状态，即便被告人“是首先实施攻击的一方、

使用了过度武力，或在涉嫌犯罪发生时未能

选择退避”也能构成不完美自卫。[5]

北达科他州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但

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标准。在州诉莱德霍尔

姆案中，被告人在受害人熟睡时用刀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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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伤，致其因休克和失血过多死亡。《北达

科他州世纪法典注释（ND Cent. Code）》第

12.1-05-03 条规定，构成自卫的行为可能

是正当的（justified），也可能是可宽恕的

（excused）。前者要求行为人为免于客观存

在的危险使用武力，后者则放宽了对行为人

主观认知的要求，规定若其“相信事实情况

使其行为对于本章所规定的任何正当理由

或免责目的而言是必要且适当的，那么即使

他的信念是错误的，行为也可被免责”。上

诉法院因初审法院错误地将“可宽恕”自卫

解释为需要行为人“客观合理地认为自身行

为适当”发回重审，因为这类自卫并不关注

谨慎的人（a reasonably cautious person）在

类似处境下作何选择，而只关注行为人本

身。[6]

由此可见，我国与美国关于正当防卫的

规定存在显著差异。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更

接近于美国的完美自卫，成立条件相对苛

刻，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使行为人免除罪责。

而可宽恕自卫和不完美自卫则关注行为人

的主观认识，即行为人认为防卫是否适时、

适当。如果说马里兰州采用的是客观标准，

要求法院立足一般人而非行为人视角判断

其防卫行为是否合理，北达科他州则是较彻

底的主观标准。前一种标准接近我国假想防

卫的判断，行为人可能构成过失犯罪；而后

者在我国则没有适用空间。

二、理论存在的主要缺陷

尽管 BWS 在美国实务界得到了广泛适

用，但理论界对该说的抨击却始终不断，大

体可以分为科学性质疑、法律应用局限性和

女性主义抨击三类。

（一）科学依据和实证数据存疑

首先，BWS 将受虐妇女统一描绘为无

助和被动的受害者，忽视了个性化特征。受

虐妇女无法逃离施虐者的因素众多，可能源

自对未来更严重暴力的恐惧，但也可能源自

经济负担，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自我认知，

向外求助的无果和对子女的牵挂等，而未必

源于某种病态的心理。[7]“BWS 认为家暴

受害者是同质的、非理性的和无能的，但事

实上，完全可以用一位女性的个人情况与

理性决策来解释她为何继续留在虐待关系

中”[8]。现有的实证研究也能够反驳习得性

无助的观点。有研究发现，妇女会使用多种

应对策略（包括交谈、非暴力威胁、回避和

反暴力等），并寻求非正式（如家人、姻亲

和邻居）和正式（如警察和社会服务机构）

帮助。[9]BWS 假设所有受虐者的反应相似，

而实际上女性对暴力的反应因文化、种族、

经济状况等因素而异，许多女性会选择主

动反抗与回击，而不会落入习得性无助。[10]

也有学者直接指出，沃克教授的实验设计本

身就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缺乏对照组、研究

设计无法验证假设等问题。[11]

同时，将 BWS 界定为 PTSD 亚类的做

法也遭受了众多反对。许多学者虽然承认家

暴受害者可能陷入某种特殊状态，却反对沃

克教授的定义，认为 PTSD 只是受虐妇女可

能会表现出的症状。[12] 定义的流变也从侧

面说明，实务中使用这一理论也许并非来自

其本身的合理性，而仅仅是法院需要为其说

理找寻辅助工具。

（二）在法律应用中存在局限性

此外，将 BWS 作为正当防卫等辩护的

依据本身就难以令人信服。如果一名女性已

经陷入“习得性无助”，为何还会采取自卫

行为？二者之间恐怕存在矛盾。有学者指

出，BWS 错误地转移了人们的关注，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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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忽视了对正当防卫制度内涵的发掘。该证

据所证明的受虐妇女特殊心理状态的前提，

与在正当防卫中早已得到承认的“死者的暴

力行为或倾向证据”没有区别，无需单独设

立新的证据类型。美国正当防卫的标准从来

就不是“绝对客观的（purely objective）”，

而要求审判者关注到行为人所处的具体情

景，而受虐妇女“从来就没有要求什么‘特

殊利益（special favors）’”[13]。自卫本身就

不仅仅是“正当化”，在误杀无辜者或在面

对严重身体伤害威胁时的自卫就更接近于

“可宽恕的”自卫，在非对抗性的受虐妇女

反杀案中适用正当防卫就更接近于后者。[14]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支持扩大 BWS

证据的适用范围，主张在胁迫辩护中也应该

广泛使用该类证据的学者，也是因为这将

有助于帮助陪审团认识客观合理的人在该

种处境下作出何种行为，而不是仅限于被

告本人的特殊心理状态。在这一层面上，其

主张改用“虐待及其影响（Battering and Its 

Effects）”会比 BWS 更好，因为这为所有受

虐者提供了更平等的司法机会，无论其性

别、性取向或社会经济背景如何。[15] 由此，

便也导向最后一类指控，即对 BWS 阻碍女

性主义发展的质疑。

（三）容易阻碍女性主义的发展

我国有学者认为，在受虐妇女遭受不法

侵害的过程中应该适度放宽正当防卫的限

度条件。由于虐待是长期、持续的过程，且

不同性别的实力水平和行为模式都存在差

异，如果忽视这两点而将反杀行为单独评

价将极为不公，更是对妇女权利的漠视。[16]

论者立足所谓女性主义法学的立场，声称传

统的正当防卫要求忽视性别差异，因而要

针对这类女性特别放宽限制。但吊诡的是，

同样从女性主义出发，却可能得出完全相反

的结论。美国有学者认为，有责任能力的行

为人基于理性思考作出决策，因而应对其

行为负责 ；BWS 却一概否认女性的理性自

主能力，因而包含“强烈的反女权主义色

彩（is profoundly anti-feminist）”[17]。 调 研

表明，在法庭审判（尤其是非对抗性案件）

中抹除性别的专家证词比“受虐妇女综合

症”更有帮助，且这不易使陪审团认定女性

“心理不稳定”[18]。考虑到该表述潜在的歧

视性，加利福尼亚州已于 2005 年删除了其

证据法典中关于受虐妇女综合征的表述，以

“亲密伴侣的殴打及其影响（intimate partner 

battering and its effects）”代之。[19]

这种指控是十分有力的。BWS 无疑超

越了医学上对精神疾病的限制，是将原本

具备责任能力的行为人拟制为无责任能力，

可能导致对女性的病态化和污名化。如果只

有与伴侣长期生活的妇女才具有通过该事

由出罪的可能，就势必意味着刑法将她们与

社会中的其他主体做出区分。但如前所述，

这项“指控”缺乏病理学上强有力的支持，

难以令人信服。同时，这也可能忽视其他在

亲密关系中存在暴力情形，对男性受害者不

公平。

三、受虐者反击案的处理路径

（一）对抗性情境下的反击

有学者认为，在对抗性案件中应该放宽

对受虐妇女反击的防卫限度要求，因为妇女

基于 BWS 能够“微妙而精准”地感知到来

自丈夫的暴力伤害，而且女性往往只能通过

更加极端的方式完成反抗，而不可能在紧急

情况下“恰如其分地”反击。[20] 诚然，面

对暴力时不能苛求行为人精准计算反击的

力度，但所谓对暴力伤害的预感则显得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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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事实上，刑法对防卫适时性的判断本

身也要考虑行为人的处境，而这一点，与行

为人是否为受虐妇女并没有高度相关性。例

如，在于海明正当防卫案（检例第 47 号）中，

受害人刘某虽已走向轿车，但行为人此前目

睹其从车内拿出凶器，刘某的行为并不能表

明其行凶是否已经停止，故行为人追上前去

补刀的行为仍属于正当防卫。[21] 这一情况

与前述新泽西州的州诉凯利案十分相似。如

果受虐妇女正在经受家暴，当然也需结合当

时的暴力程度和妇女本人的行动能力来判

定其是否正在遭遇严重暴力。因此，在该类

案件中无需引入 BWS 辅助判断。

更重要的是，家庭暴力中的虐待并非全

部表现为单次暴力（殴打）的反复出现，也

可能表现为持续型的不法侵害。如果行为人

正在遭受持续型虐待（限制人身自由、冻饿

和强迫过度劳动等）的，尽管对抗性并不明

显，其也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例如，在于欢

故意伤害案中，法院就正确地指出“对正在

进行的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应当

认定为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不法侵

害’，可以进行正当防卫”，但只有侮辱和

轻微殴打则不宜认为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的暴力犯罪”。[22] 由此，不存在严重暴力行

为，行为人只是为了摆脱人身自由束缚或过

度劳动而杀害或严重伤害受害人的，尽管符

合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和主观要件，但不满

足限度要求，宜认定为防卫过当。

如果在上述不法侵害持续过程中行为

人还遭受了比较轻微的暴力行为，杀害或严

重伤害受害人的，则存在特别之处。如果这

类暴力行为在当时从一般人看来也应当采

取特殊防卫，即便能够查明客观上无需特殊

防卫，也可以承认正当防卫。[23] 这并非对

受虐者的特殊优待，而是摒弃事后的裁判者

视角，立足行为人所处的具体情况的做法。

而且，在精神和物理折磨期间暴力殴打的不

法侵害本身就比单纯的殴打更加严重，由此

允许行为人防卫限度更大，亦是正当防卫制

度的应有之义。

（二）非对抗性情境下的反击

疑问较大的是非对抗性情境下的反击。

1．违法阻却的疑问

《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

见》中指出，“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

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

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

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

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

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24]。有学

者提出，如果把受虐妇女的反击“理解为

对此后预期必然发生的家庭暴力的制止行

为，则不能否认这种杀人行为具有防卫的性

质”[25]。不过，只要坚持适时防卫的要求，

这种观点就无法成立。既然没有证据表明侵

害将会持续，以行为人预期判定能否实施防

卫，便会使防卫是否适时沦为彻底的主观判

断，即只要行为人形成了足够说服其自身的

畏惧感，便可以随时杀害被害人，这显然存

在疑问。同理，将过去和未来预期发生的不

法侵害作为整体，作为行为人防卫对象的处

理方案也无法成立，因为这同样预设了未来

必然发生不法侵害。此外，如果把过去的不

法侵害作为当下的侵害，则会导致正当防卫

的适用范围被无限扩大，甚至远大于紧急避

险。对于单次暴力累加形成的连续性虐待，

不能一概认定为不法侵害的持续，只有在

不法侵害时才能进行防卫。因此，在非对抗

性案件中的受虐反击案中，应该将行为人的

行为认定为假想防卫，并在否认行为人存在

“故意”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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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过失的假想防卫还是无过失的假想防卫，

亦即意外事件。

除正当防卫论之外，我国也有学者主张

应该采用防御的紧急避险论，认为我国对家

暴受害者的救济贫乏，且这类受害者往往因

独立生活能力较差和对家庭成员的牵绊而

无法选择逃离家庭，故反杀便成了他们“不

得已”的自救方案。姑且不论我国实务界是

否接受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处理，这种方案还

面临着第三人能否代为履行防御权的疑问。

按照该说，即便是第三人在施虐者熟睡之时

杀害施虐者的，也成立紧急避险，这恐怕令

人难以接受。[26] 由此可见，在违法层面为

非对抗性案件中的行为人出罪存在疑问。

2．责任阻却的优势

本文主张，非对抗性情境下妇女反击应

从责任层面上找寻出路。无论是“不完美自

卫”还是“可宽恕自卫”，都属于为行为人

减免罪责而非排除行为不法性的做法。类似

的方案在美国理论界也不乏支持者。例如，

有学者主张受虐妇女（或其他严重虐待受害

者）应至少部分免责，但不应通过 BWS 来

支持自卫辩护或胁迫辩护，而是通过确有证

据的脑损伤、精神疾病等因素来减少责任。

同时，还需考虑受虐妇女案例的独特性，因

为她们的暴力行为是对极端虐待的反应，再

犯可能性低。[27] 这类方案更符合我国国情，

具有一定启发性。不过，有学者因此主张将

BWS 作为责任上的“可宽宥事由”，在本文

看来实属没有必要。[28] 原因在于，尽管我

国并无关于“可宽恕防卫”，但吸收上述方

案和 BWS 证据的精神，通过适用期待可能

性原理否认行为人罪责则完全可行：即，如

果行为人的确缺乏期待可能性的，则基于此

出罪；如果行为人虽存在期待可能性，但因

故存在对此不可避免的积极错误的，亦可以

出罪。[29]

有学者反对在责任阶层为行为人出罪

的做法，为此援引了德国对分娩过程中的

胎儿造成母亲生命健康受损时的处理方案，

主张既然连对无辜的胎儿都能实施防御性

紧急避险，对有过错的受害人实施便更无不

妥，而承认反杀行为的违法性将导致施虐者

或第三人均可以对受虐者实施防卫，难以令

人接受。[30] 但在本文看来，这种做法并不

存在问题。一方面，我国关于生命的规定与

德国不同，因此也不会出现前述对胎儿行使

防卫权的问题，理论只需服务我国国情即

可。另一方面，论者之所以认为此时针对行

为人进行防卫并不合适，可能是考虑到受害

者系长期家暴者，具有重大过错。但是，即

便是一名杀人凶手，在其熟睡期间遭受他人

袭击的，也理应有权反抗，不能因为他此前

有错而否认他当下的防卫权，否则将是变相

鼓励同态复仇。

最后需澄清，如果经过司法鉴定，能够

确定行为人在行为时确实存在减免责任的

精神障碍的，当然可以此作为出罪或减轻罪

责的理由。本文无意否认家暴受虐者存在精

神疾病的可能性，只是认为在医学上未能得

出这一结论时，司法工作者不应擅自诊断。

我国有学者认为，适用 BWS 并不会颠

覆正当防卫制度，只是挑战了普遍忽视家暴

案件受虐者经历的司法现状。[31] 只是，矫

枉必须过正吗？正如美国学者评价的，这种

策略的使用需要谨慎，因为它可能在挑战一

种不平等的同时，又无意中引入另一种不平

等。[32] 回顾近年来围绕女性权益展开的诸

多争论，无论是对保护被拐卖妇女权益的呼

声，还是婚内强奸问题的再议，都象征着我

国女性意识的飞速发展。在女性主义兴盛却

面临众多阻碍的今天，任何一个将女性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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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受虐妇女综合征”的迷思

规定为弱势群体的做法都可能使社会“开历

史的倒车”，既然如此，我国就没有必要复

刻“受虐妇女综合征”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

“家庭”这一亲密关系的理想场域不应沦为

法外之地，作出在家庭暴力领域的合理判决

并不需要创设某种看似专为女性开脱的特

殊方案，只需要裁判者将其与其他犯罪等同

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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